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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8月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普通股股东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403,495,0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403,495,0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034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03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蒋瑞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53,077,787 99.3190 50,416,246 0.6809 1,0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63,151 99.9414 4,278,095 0.0577 53,787 0.0009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32,889 99.9410 4,362,144 0.0590 0 0.0000

3.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32,889 99.9410 4,362,144 0.0590 0 0.0000

3.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32,889 99.9410 4,362,144 0.0590 0 0.0000

3.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32,889 99.9410 4,362,144 0.0590 0 0.0000

3.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32,889 99.9410 4,362,144 0.0590 0 0.0000

3.06议案名称：限售期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32,889 99.9410 4,362,144 0.0590 0 0.0000

3.07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32,889 99.9410 4,362,144 0.0590 0 0.0000

3.08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32,889 99.9410 4,362,144 0.0590 0 0.0000

3.09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32,889 99.9410 4,362,144 0.0590 0 0.0000

3.10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投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672,504 99.9483 3,822,529 0.051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32,889 99.9410 4,308,357 0.0581 53,787 0.000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86,676 99.9418 4,308,357 0.058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672,504 99.9483 3,768,742 0.0509 53,787 0.0008

7、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02,488,052 99.9863 1,006,981 0.013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77,318 99.9416 4,263,928 0.0575 53,787 0.000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02,551,319 99.9872 942,714 0.0127 1,0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736,771 99.9492 3,758,262 0.0508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99,173,651 99.9416 4,321,382 0.058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新增授信及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111,693,787 68.8995 50,416,246 31.0998 1,000 0.0007

2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

案》

157,779,151 97.3278 4,278,095 2.6389

53,

787

0.0333

3.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57,748,889 97.3091 4,362,144 2.6909 0 0.0000

3.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157,748,889 97.3091 4,362,144 2.6909 0 0.0000

3.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57,748,889 97.3091 4,362,144 2.6909 0 0.0000

3.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

价原则

157,748,889 97.3091 4,362,144 2.6909 0 0.0000

3.05 发行数量 157,748,889 97.3091 4,362,144 2.6909 0 0.0000

3.06 限售期安排 157,748,889 97.3091 4,362,144 2.6909 0 0.0000

3.07 上市地点 157,748,889 97.3091 4,362,144 2.6909 0 0.0000

3.08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

润的安排

157,748,889 97.3091 4,362,144 2.6909 0 0.0000

3.09 决议有效期 157,748,889 97.3091 4,362,144 2.6909 0 0.0000

3.10 募集资金投向 158,288,504 97.6420 3,822,529 2.3580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

157,748,889 97.3091 4,308,357 2.6576

53,

787

0.0333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

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157,802,676 97.3423 4,308,357 2.6577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158,288,504 97.6420 3,768,742 2.3247

53,

787

0.0333

7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161,104,052 99.3788 1,006,981 0.6212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157,793,318 97.3365 4,263,928 2.6302

53,

787

0.0333

9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3-2025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161,167,319 99.4178 942,714 0.5815 1,000 0.0007

10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

说明的议案》

158,352,771 97.6816 3,758,262 2.3184 0 0.0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次2023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157,789,651 97.3343 4,321,382 2.665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第1-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第1-11项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涵 徐芳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审议的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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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13.9.1第

（一）项规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 和第五项“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1月修订）第9.8.1第（六）项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

●鉴于公司存在下述情形：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尚未最终解决、主要银行账号仍被冻结、公司2022年度内部

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最近连续3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2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2月修订）第9.8.4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9.8.1条第（二）项至第

（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

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

●公司因汇钱途保理案被司法划扣的1,565万元已于2023年8月31日由亿阳集团指定第三方代偿。

●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 ）承诺自重整执行完毕之日起36个月内回购公司持

有其股份，2023年底承诺即将到期。 由于亿阳集团目前无法提供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回购计划暂时无法继续推进，该项

承诺有不能按期履行的风险。 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信托” ）诉公司、亿阳集团及邓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公司已收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 ）（2020）最高法民终710号《民事判决》，该涉诉事项的涉诉金额涉

及借款本金4.95亿元及相关利息、复利、罚息、1亿元违约金、诉讼费等。 最高院判决公司对华融信托享有的该判决第二项

确定的破产债权扣减华融信托根据亿阳集团《变更后重整计划草案（万怡投资)》获得的货币和债转股股权的实际价值后

仍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后续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视亿阳

集团债务清偿结果及阜新银行开具的保函履约情况而定，目前公司尚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汇钱途资产诉公司及邓伟保证合同纠纷案，公司已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终535号《民事判决书》，

根据判决书，该涉诉事项的涉诉金额涉及借款本金6,169.29万元及相关收益、违约金、诉讼费等。 北京高院判决公司就汇

钱途资产对上海申衡的债权扣减上海申衡支付的376万，并扣减汇钱途资产根据亿阳集团《变更后重整计划草案（万怡投

资)》获得的货币和债转股股权的实际价值后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 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后续执行结果尚

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视亿阳集团债务清偿结果及阜新银行开具的保函履约情况而定，目前公司尚无法判

断其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存在上述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符合至少每月需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

的要求。 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现将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一）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相关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冻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类型 数量 实际冻结金额

1 基本账户 1 9,953.78

2 募集资金专户 3 73,600.20

3 一般结算账户 19 5,041.57

合计 88,595.51

截至本公告日，银行账户冻结事项与控股股东亿阳集团债务纠纷及公司部分劳动纠纷相关。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1、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系涉嫌违规担保引起的涉诉事项尚未审结所致。公司的未决诉讼，公司正在积极应诉，争

取尽快结案；

2、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结束后，公司积极与相关人民法院进行沟通，提交亿阳集团已经重整清偿的相关证据，推动相

关涉诉事项尽快结案，公司银行账户冻结尽快解冻；

3、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尽可能降低诉讼事件对公司影响；

4、对于人民法院已判决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赔偿责任、且债权人未向亿阳集团申报债权的相关事项，公司正

在积极采取措施处理其涉及的公司银行账户冻结事项。

二、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相关情况

（一）概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在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发现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本报告期内，公司与丹东绿水农牧有限公司、沈阳兆启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合同订立前，

亿阳信通未能进行充分的审慎调查和评估，导致合同订立后对方未能履行合同义务，目前项目已终止。年审会计师认为公

司未能有效执行上述内控程序，导致未能识别出上述重大风险。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针对本次财务重大缺陷相关事项，公司在发现签约方缺乏履约能力后，与签约方签订了终止协议，并收回了全部已付

款项。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梳理、修订、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签约方经营资格、资信、资质备案体系，健全签约方考

察制度并由专人每年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公司高度重视本次内部控制报告反映出的问题，截至目前，公司正在全面加强内部控制管理，从内控制度建设、人员

管理、内控执行等方面全面自查整改，并对现有制度进行梳理，查漏补缺，严格遵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规定，完

善落实各项制度，全面加强管控，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

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相关事项

（一）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及清偿情况

1、资金占用情况

以往年度， 控股股东实际已占用以及徳清鑫垚案件错误划扣的资金合计总额为89,552.35万元 （错误划扣资金为3,

372.10万元），其中包括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46,906.36万元；替控股股东代发薪酬161.85万元；公司因涉嫌违

规担保而涉及诉讼判决被执行、司法拍卖、及错误划扣金额42,484.14万元。

公司因纳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斯特” ）案及汇钱途（厦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钱途

保理” ）案被司法划扣3,380.58万元，因阜新银行保函未在约定时间内支付，形成新的资金占用。

公司因纳斯特案被司法划扣3,485.98万元。 因阜新银行保函未在约定时间内支付，形成新的资金占用。

公司因汇钱途保理案被司法划扣1,565万元，因阜新银行保函未在约定时间内支付，形成新的资金占用。

2、以往年度资金占用清偿情况

1）现金清偿

2020年12月25日，亿阳集团重整投资人万怡投资为解决控股股东占用所投入的资金人民币7亿元已经汇入公司全资

子公司的银行账户；公司已收到根据亿阳集团重整计划应受偿的现金人民币10万元；2021年5月2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

转账2,900万元。

2）股权清偿

2020年12月25日，根据法院裁定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公司获得“债转股”的股权金额为68,250.21万元，

股份数为6,602.52万股，该项资产在2020年12月31日的可收回金额为1.33亿元，在2021年12月31日的可收回金额为1.26

亿元，在2022年12月31日的可收回金额为1.18亿元。 该等可收回金额随着亿阳集团股份价值变动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需

重新计量。

3）执行回转情况

上述公司因涉嫌违规担保而涉及诉讼判决被执行和司法拍卖金额42,484.14万元中， 包含了依法向杭州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 ）申请执行回转徳清鑫垚案件错误划扣的资金3,372.10万元，该等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徳清鑫垚参与了亿阳集团的破产重整并申报了债权，在已取得亿阳集团股权的情况下，向杭州中院申请划扣了公司

资金人民币3,372.10万元，后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 ）（2021）浙执复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

杭州中院执行裁定，公司已经申请执行回转。

另外2020年10月12日，由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继续执行责任保险保单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3,

500万元，公司认为浙江高院纠正了杭州中院的错误判决，且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函，该款项的可收回性较高。

公司已收到杭州中院退回14.62万元，申请执行回转金额调整为3,357.48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资金占用已通过现金、股权及部分执行回转退回总计偿还金额为86,255.12万元，除被法院错误

划扣的3,357.48万元仍在申请执行回转，其余资金全部得到清偿。

3、控股股东破产重整完成后新增资金占用清偿情况

1）公司因案及汇钱途保理案被司法划扣的3,380.58万元已于2022年12月由亿阳集团指定第三方代偿。

2）公司因纳斯特案被司法划扣的3,485.98万元已于2023年4月27日由亿阳集团指定第三方代偿。

3）公司因汇钱途保理案被司法划扣的1,565万元已于2023年8月31日由亿阳集团指定第三方代偿。

至此，前述资金占用已全部得到清偿。

（二）关于违规担保事项

1、违规担保情况

公司涉嫌为控股股东担保诉讼共涉及41个债权人（根据案号以实际案件个数计算共55起，其中有多个案号为同一债

权人），涉案本金472,139.65万元（根据生效判决重新统计），未诉担保20,050万元，合计担保金额492,189.65万元。其中：

1）公司胜诉、与债权人和解及债权人撤诉等相关事项涉及债权人24个，涉及本金19.68亿元；

2）亿阳集团重整计划现已执行完毕，亿阳集团及公司对已申报债权的债权人的主债权不再承担任何清偿义务，涉及

本金合计为23.18亿元，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A）已判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赔偿责任，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的相关事

项涉及债权人8个，涉及本金7.62亿元。

B）尚在诉讼程序中，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的相关事项涉及债权人4个，涉及本

金13.55亿元。

其中：

华融信托诉公司、亿阳集团及邓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公司已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710号《民事

判决》，根据判决书该涉诉事项的涉诉金额涉及借款本金4.95亿元及相关利息、复利、罚息、1亿元违约金、诉讼费等。 最高

院判决公司对华融信托享有的该判决第二项确定的破产债权扣减华融信托根据亿阳集团《变更后重整计划草案（万怡投

资)》获得的货币和债转股股权的实际价值后仍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 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已于2023年7月18日披露的临2023-051号公告。

汇钱途资产诉公司及邓伟保证合同纠纷案，公司已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终535号《民事判决书》，根

据判决书，该涉诉事项的涉诉金额涉及借款本金6,169.29万元及相关收益、违约金、诉讼费等。 北京高院判决公司就汇钱

途资产对上海申衡的债权扣减上海申衡支付的376万，并扣减汇钱途资产根据亿阳集团《变更后重整计划草案（万怡投

资)》获得的货币和债转股股权的实际价值后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 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已于2023年8月2日披露的临2023-054号公告。

C）未诉担保，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的相关事项涉及债权人4个，涉及本金2.01

亿元。

3）乐赚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赚公司” ）就与上海申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申

衡” ） 及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 详情请见公司已于2022年3月12日和29日及

2023年3月4日披露的《亿阳信通关于涉诉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15、021及临2023-010）。

4）另有5家因未向亿阳集团申报债权而未获得债转股清偿的债权人涉及本金5.36亿元，公司已向亿阳集团管理人进

行债权申报，具体如下：

在亿阳集团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有5名债权人[刘小娟、纳斯特、深圳前海海润国际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前海海润” ）、哈尔滨光宇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及汇钱途]因未申报债权或撤回债权申报而未进行债转股，根据法院已

生效判决或仲裁已生效裁决，公司对该5名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赔偿责任，截至披露日，法院已就该5名债权人所涉

案件已执行金额55,746.53万元，其中刘小娟案、汇钱途案已执行完毕，其余3家债权人预计还会扣划公司资金16,468.62

万元（相关利息计算至2020年12月25日，最终以实际扣划为准。 ）

2、违规担保解决情况（含新发生资金占用清偿情况）

1）已判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赔偿责任，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的相关事

项涉及债权人，因相关债权已获得全额清偿，公司无需再承担清偿责任，亿阳集团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就相关事项，公司

正在申请执行异议中。

2）对于尚在诉讼程序中，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的相关事项涉及债权人，因相关

债权已获得全额清偿，公司无需再承担清偿责任，争取尽快结案。 对于其中已收到终审判决的案件，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

执行的具体情况，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3）亿阳集团重整计划经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 ）裁定执行完毕，其中亿阳集团对已申报未

确认债权（债权人：乐赚公司）的权益在提存与预留部分中予以保留，涉及本金合计为1亿元，亿阳集团依法进行清偿。

4）对于未诉担保，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的相关事项涉及债权人，因相关债权已

获得全额清偿，公司无需再承担清偿责任；

5）对于5名因未申报债权或撤回债权申报而未进行债转股的债权人，为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已就该5名债

权人产生的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向亿阳集团管理人申报债权，除汇钱途保理，相关债权均已经管理人审定及哈尔滨中院

确认。

6）亿阳集团拟通过回购公司持有其股份的方式支付股权价款，进而清偿其资金占用及5名公司涉嫌违规担保的债权

人造成的资金划扣，并已支付1亿回购款用于代公司支付部分拟划扣资金。 2021年4月28日，阜新银行向公司开具履约保

函，为亿阳集团回购公司持有其股份提供担保，对亿阳集团回购公司持有其股份应履行全部义务及责任，以最高额人民币

5.56亿元向公司承担不可撤销的、无条件的担保。 按照保函第5条规定，若亿阳集团在划扣款项后10个工作日内未以划扣

金额的同等金额回购公司所持有亿阳集团所对应的股份并向公司支付该部分股份的回购款，公司向阜新银行提出要求阜

新银行付款的书面通知15个工作日内，阜新银行将在担保金额的限额内向公司支付通知索赔金额的回购款，无需公司出

具证明或陈述理由。

7）截至披露日，阜新银行履行据履约保函（保函编号：FYBH20210428001）相关条款要求，已偿付前海海润案执行

金额10,009.1万元、崔宏晔案执行金额2,320.96万元及德润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案执行金额3,150万元。

8） 截至披露日， 亿阳集团指定第三方已代亿阳集团偿付公司因汇钱途保理案强制执行而导致的资金占用金额2,

998.15万元、因纳斯特案强制执行而导致的资金占用6,001.90万元。

9）亿阳集团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36个月内（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

以6.82亿元等值现金或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的资产回购公司持有其股份。 在签署正式的《股份回购协议》前，为避免因亿

阳集团历史违规行为导致公司被扣划资金后出现新的资金占用问题，亿阳集团向公司出具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A）若公司未来因涉嫌为亿阳集团的历史违规担保行为而产生新的资金划扣，亿阳集团将于公司被划扣款项或书面

要求后的10个工作日内以等额现金或者等价资产对公司做出补偿安排；

B）如果公司未来就股份回购事宜与亿阳集团达成合意并签署正式的股份回购交易文件，则亿阳集团前述向公司支

付的划扣金额的等额现金或者等价资产均用于抵扣相应股份回购款；

C）若公司最终未就股份回购事宜与亿阳集团达成合意并签署正式的股份回购交易文件，则亿阳集团前述向公司支

付的划扣金额的等额现金或者等价资产均无偿赠与公司，公司无须返还。

10）亿阳集团承诺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36个月内回购公司持有其相关股份，该承诺将于2023年底到期。 关于

回购事宜的后续安排，公司收到亿阳集团如下书面答复：

目前，由于亿阳集团无法取得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致使回购事项无法推进。回购公司持有其股份事项本质上是为了

解决相关资金占用问题，虽然回购无法进行，但亿阳集团一直在通过处置资产、向股东借款等方式筹措资金解决相关问

题。

未来，亿阳集团将积极与各方接触，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外部借款、处置相关资产、引入外部战略资金等方式持续解决

相关资金占用问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完结的涉嫌违规担保涉及以下几种情况：

1、尚在诉讼程序中的担保金额本金8亿元，按照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黑01破5-29号《民事裁定

书》，主债权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

2、判决公司需承担不超过50%赔偿责任的担保金额本金8.95亿元，按照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黑01

破5-29号《民事裁定书》，主债权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 但其中：1）华融信托诉公司、

亿阳集团及邓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根据公司日前收到的最高院（2020）最高法民终710号《民事判决》，公司需对华

融信托享有的该判决第二项确定的破产债权扣减华融信托根据亿阳集团《变更后重整计划草案（万怡投资)》获得的货币

和债转股股权的实际价值后仍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 2）汇钱途资产诉公司及邓伟保证合同纠纷案，根据

公司目前已收到的北京高院（2019）京民终535号《民事判决书》，公司需就汇钱途资产对上海申衡的债权扣减上海申衡

支付的376万，并扣减汇钱途资产根据亿阳集团《变更后重整计划草案（万怡投资)》获得的货币和债转股股权的实际价值

后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

3、乐赚公司案涉及的担保金额本金1亿元需待债权得到确认后，由亿阳集团按照重整计划予以清偿。

4、 由于债权人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中未申报债权， 导致公司尚需承担担保或清偿责任、 并拟被划扣的余额为16,

468.62万元（相关利息计算至2020年12月25日，最终以实际扣划为准），仍由亿阳集团通过阜新银行开具的履约保函作为

银行信用担保。 如阜新银行履约义务履行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及相关方，提供其他有效增信措施，确

保违规担保事项得到彻底解决。

四、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

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本进展公告中所涉及相关事项，公司此前均已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

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因汇钱途保理案被司法划扣的1,565万元已于2023年8月31日由亿阳集团指定第三方代偿。

3、华融信托诉公司、亿阳集团及邓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及汇钱途资产诉公司及邓伟保证合同纠纷案，公司均已收

到终审判决，但后续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视亿阳集团债务清偿结果及阜新银行开具的保函履

约情况而定，目前公司尚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

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0289� � � � � � � � �股票简称：ST信通 公告编号：临2023－064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已收到偿付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被司法扣划的款项1,565万元，亿阳集团指定第三方已代亿阳集团支付到公司账户。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与汇钱途（厦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钱途保理” )、上海

申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申衡” ）、公司、第三人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 ）合同纠纷

案，被司法扣划1,565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临2023-013、019和032号公告。

上述金额1,565万元，公司已向上海申衡和亿阳集团发函索偿，并依据阜新银行已开具的履约保函，向阜新银行请求

付款。 在公司向阜新银行发出书面索偿通知已满15个工作日时，未收到阜新银行应支付的相关款项。 2023年8月31日，公

司收到亿阳集团指定第三方代亿阳集团向公司支付的偿付款项1,565万元。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

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3100� � � � �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6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8月31日，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川仪股份” ）

收到间接控股股东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控股” ）转发的《重庆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无偿划转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80%股权的通

知》（渝国资﹝2023﹞351号），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市国资

委” ）将持有的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环境控股” ）80%股权无

偿划转给渝富控股。

上述事项将导致渝富控股间接收购水务环境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 划转后，渝富控股

将通过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联集团”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水务环境控股3家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本次无偿划转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四联集团仍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划转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

为保证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现予以公告。 水务环境控股的股

权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履行经营者集中审查手续及办理相关过户登记手续， 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和渝富控股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1077� � � �证券简称：渝农商行 � �公告编号：2023-028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国有资产无偿划转，不涉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行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状发生变化。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资本” ） 持有本行A股988,000,

000股，占本行总股本的8.70%，为本行主要股东，渝富资本及其关联方合并持有本行股份

1,028,246,454股，合并持股占本行总股本的9.05%。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水务” ）持有本行A股125,000,000股，占本行总股本的1.10%。

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8月31日决定将其持

有的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80%股权无偿划转至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划

转后，重庆水务将成为渝富资本关联方，渝富资本及其关联方将合并持有本行股份1,153,

246,454股，占本行总股本比例将达到10.15%，变动超过1%。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无偿划转事项不会对本行日常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且尚需履行经营者集中

审查手续及办理相关过户登记手续，有关事项具有不确定性。 本行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

进展，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2、本次无偿划转事项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

收购报告书等后续工作，不会导致本行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状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002470� � � �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2023-043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31日披露了《2023年半年度

财务报告》，经事后核查，因工作人员疏忽，《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的部分内容需予以更正，现对

有关信息更正如下：

一、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2年半年度

更正后：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3年半年度

二、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

更正前：

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

2023年半年度上期金额

更正后：

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

2023年半年度本期金额

三、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续）

更正前：

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续）

2022年半年度本期金额

更正后：

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续）

2023年半年度上期金额

四、股东权益变动表（续）

更正前：

股东权益变动表（续）

2022年半年度上期金额

更正后：

股东权益变动表（续）

2023年半年度上期金额

除上述更正后披露内容外，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今后公司

及相关人员将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本次更正后的《2023年半

年度财务报告（更正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7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的资产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资产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

式、以不低于资产评估价值的价格出售控股子公司深圳万润综合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润能源” ）60%股权、 参股企业深圳昱凯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深圳昱

凯” ）25%财产份额（以下合称“标的资产” ），其中：公司持有的万润能源60%股权评估价

值为7,216.80万元，公司持有的深圳昱凯25%财产份额评估价值为482.25万元，交易完成

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万润能源股权和深圳昱凯财产份额。 公司于2023年8月24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并签署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与四川启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天科技” ）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将

标的资产合计以8,999.0525万元转让给启天科技。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万润能源和深圳昱凯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出具的《变更（备案）通知书》，公司不再持有万润能源股权和深圳昱凯财产份额，

万润能源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88488� � � � � � � � �证券简称：艾迪药业 公告编号：2023-049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艾迪药业” ）于近日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江苏

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筹资管理制度》规定，本次授信无需提交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以信用方式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0.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等。公司向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金额为

准，授信期限为1年，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融资金额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根

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情况来确定。

申请人 授信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万元） 备注

艾迪药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 5,000 信用方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获得银行批准的授信额度为4.1亿元，如本次申请的银

行授信额度获批并置换前期额度后，公司累计获得的银行授信额度仍为4.1亿元。

根据公司《筹资管理制度》规定，公司相关人员将在授权范围内及上述额度内向上述

金融机构办理有关授信及融资业务，并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3181� � � � � � � � � � �证券简称：皇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0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事项基本情况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皇马科技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皇马科技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22）。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2023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已回购股份数量为3,885,200股，本次回购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66%，成交

的最高价格为10.89元/股，成交的最低价格为9.97元/股，已支付的成交总金额为39,998,

482.00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0490� � � � � �证券简称：鹏欣资源 公告编号：临2023-057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鹏欣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398,740,0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2%；本次解除质押后，鹏欣集团累计

质押公司股份138,198,46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4.66%，占公司总股本的6.25%。

公司于2023年8月31日接到控股股东鹏欣集团关于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鹏欣集团于2023

年8月28日将其质押给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25,993,955股公司股票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解除手

续。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鹏欣集团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25,993,955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5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7%

解除质押时间 2023/8/28

持股数量 398,740,027

持股比例 18.0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38,198,46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6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25%

注：本次上述股东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将基于相关融资需求而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鹏 欣 集

团

398,740,

027

18.02% 138,198,468 34.66% 6.25% 0 0 0

63,993,

955

西 藏 智

冠

91,183,

431

4.12% 91,183,431 100% 4.12% 0 0 0 0

西 藏 风

格

30,000,

000

1.36% 30,000,000 100% 1.36% 0 0 0 0

姜照柏

138,166,

058

6.24%

137,600,

000

99.59% 6.22%

137,600,

000

0 66,058 0

姜雷

82,599,

635

3.73% 12,000,000 14.53% 0.54%

12,000,

000

0

70,599,

635

0

合计

740,689,

151

33.47%

408,981,

899

55.22% 18.48%

149,600,

000

0

70,665,

693

63,993,

955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5001� 证券简称：威奥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6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唐山锐泽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锐

泽投资” ）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由15.16%变动至13.40%。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8月29日收到公司股东锐泽投资通知，现将有关

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唐山锐泽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新城道142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2月2日至2023年8月29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3/2/2-2023/7/14 人民币普通股 -2,511,000 0.64%

集中竞价交易 2023/8/29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 0.03%

大宗交易 2023/8/29 人民币普通股 -4,260,000 1.08%

合计 -6,891,000 1.76%

备注：表格中数据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委托

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唐山锐泽股

权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59,543,300 15.16% 52,652,300 13.40%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

59,543,300 15.16% 52,652,300 13.40%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锐泽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

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